
重点检查事项清单

一、冶金工贸企业

（一）冶金企业 8 条

1.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操作室、交接班室、更衣室（含

澡堂）等 6 类人员聚集场所，以及钢铁水罐冷（热）修工位是否

设置在铁水、钢水、液渣吊运跨的地坪区域内。

2.生产期间冶炼、精炼和铸造生产区域的事故坑、炉下渣坑，

以及熔融金属泄漏和喷溅影响范围内的炉前平台、炉基区域、厂

房内吊运和地面运输通道等 6 类区域是否存在积水。

3.炼钢连铸流程是否设置事故钢水罐、中间罐漏钢坑（槽）、

中间罐溢流坑（槽）、漏钢回转溜槽，模铸流程是否设置事故钢

水罐（坑、槽）。

4.转炉、电弧炉、AOD 炉、LF 炉、RH炉、VOD 炉等炼钢

炉的水冷元件是否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等监测报警装

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炉体倾动、氧（副）枪自动提升、电极

自动断电和升起装置联锁。

5.高炉生产期间炉顶工作压力设定值是否超过设计文件规

定的最高工作压力，炉顶工作压力监测装置是否与炉顶放散阀联

锁，炉顶放散阀的联锁放散压力设定值是否超过设备设计压力

值。



6.煤气生产、回收净化、加压混合、储存、使用设施附近的

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操作室、交接班室、更衣室等 6 类人

员聚集场所，以及可能发生煤气泄漏、积聚的场所和部位是否设

置固定式一氧化碳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数据是否接入 24 小

时有人值守场所。

7.加热炉、煤气柜、除尘器、加压机、烘烤器等设施，以及

进入车间前的煤气管道是否安装隔断装置。

8.正压煤气输配管线水封式排水器的最高封堵煤气压力是

否小于 30kPa，同一煤气管道隔断装置的两侧是否共用一个排水

器，不同煤气管道排水器上部的排水管是否连通，不同介质的煤

气管道是否共用一个排水器。

（二）有色企业 13 条

1.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操作室、交接班室、更衣室（含

澡堂）等 6 类人员聚集场所是否设置在熔融金属吊运跨的地坪区

域内。

2.生产期间冶炼、精炼、铸造生产区域的事故坑、炉下渣坑，

以及熔融金属泄漏、喷溅影响范围内的炉前平台、炉基区域、厂

房内吊运和地面运输通道等 6 类区域是否存在非生产性积水。

3.熔融金属铸造环节是否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倾

动式熔炼炉、倾动式保温炉、倾动式熔保一体炉、带保温炉的固

定式熔炼炉除外）。

4.采用水冷冷却的冶炼炉窑、铸造机（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



的结晶器除外）、加热炉是否设置应急水源。

5.熔融金属冶炼炉窑的闭路循环水冷元件是否设置出水温

度、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开路水冷元件是否设置进水流

量、压力监测报警装置，是否监测开路水冷元件出水温度。

6.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的结晶器冷却水系统是否设置进水

压力、进水流量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快速切断阀、

紧急排放阀、流槽断开装置联锁，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倾动式浇

铸炉控制系统联锁。

7.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的浇铸炉铝液出口流槽、流槽与模盘

（分配流槽）入口连接处是否设置液位监测报警装置，固定式浇

铸炉的铝液出口是否设置机械锁紧装置。

8.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的固定式浇铸炉的铝液流槽是否设

置紧急排放阀，流槽与模盘（分配流槽）入口连接处是否设置快

速切断阀（断开装置），流槽与模盘（分配流槽）入口连接处的

液位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快速切断阀（断开装置）、紧急排放阀

联锁。

9.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的倾动式浇铸炉流槽与模盘（分配流

槽）入口连接处是否设置快速切断阀（断开装置），流槽与模盘

（分配流槽）入口连接处的液位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浇铸炉倾动

控制系统、快速切断阀（断开装置）联锁。

10.铝加工深井铸造机钢丝卷扬系统是否选用非钢芯钢丝

绳，是否落实钢丝绳定期检查、更换制度。



11.可能发生一氧化碳、砷化氢、氯气、硫化氢等 4 种有毒

气体泄漏、积聚的场所和部位是否设置固定式气体浓度监测报警

装置，监测数据是否接入 24 小时有人值守场所，是否对可能有

砷化氢气体的场所和部位采取同等效果的检测措施。

12.使用煤气（天然气）并强制送风的燃烧装置的燃气总管

是否设置压力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紧急自动切断

装置联锁。

13.正压煤气输配管线水封式排水器的最高封堵煤气压力是

否小于 30kPa，同一煤气管道隔断装置的两侧是否共用一个排水

器，不同煤气管道排水器上部的排水管是否连通，不同介质的煤

气管道是否共用一个排水器。

（三）建材企业 8 条

1.煤磨袋式收尘器、煤粉仓是否设置温度和固定式一氧化碳

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是否设置气体灭火装置。

2.筒型储库人工清库作业是否落实清库方案中防止高处坠

落、坍塌等安全措施。

3.水泥企业电石渣原料筒型储库是否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

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事故通风装置联锁。

4.进入筒型储库、焙烧窑、预热器旋风筒、分解炉、竖炉、

篦冷机、磨机、破碎机前，是否对可能意外启动的设备和涌入的

物料、高温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等采取隔离措施，是否落实防止

高处坠落、坍塌等安全措施。



5.采用预混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热发生炉煤气窑炉除外）

的燃气总管是否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

与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

6.制氢站、氮氢保护气体配气间、燃气配气间等 3 类场所是

否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7.电熔制品电炉的水冷设备是否失效。

8.玻璃窑炉、玻璃锡槽等设备是否设置水冷和风冷保护系统

的监测报警装置。

（四）机械企业 7 条

1.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交接班室等 5 类人员

聚集场所是否设置在熔融金属吊运跨或者浇注跨的地坪区域内。

2.铸造用熔炼炉、精炼炉、保温炉是否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

储存设施。

3.生产期间铸造用熔炼炉、精炼炉、保温炉的炉底、炉坑和

事故坑，以及熔融金属泄漏、喷溅影响范围内的炉前平台、炉基

区域、造型地坑、浇注作业坑和熔融金属转运通道等 8 类区域是

否存在积水。

4.铸造用熔炼炉、精炼炉、压铸机、氧枪的冷却水系统是否

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

与熔融金属加热、输送控制系统联锁。

5.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燃烧装置的燃气总管是否设置管道

压力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



锁，燃烧装置是否设置火焰监测和熄火保护系统。

6.使用可燃性有机溶剂清洗设备设施、工装器具、地面时，

是否采取防止可燃气体在周边密闭或者半密闭空间内积聚措施。

7.使用非水性漆的调漆间、喷漆室是否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

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或者通风设施。

（五）轻工企业 7 条

1.食品制造企业烘制、油炸设备是否设置防过热自动切断装

置。

2.白酒勾兑、灌装场所和酒库是否设置固定式乙醇蒸气浓度

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通风设施联锁。

3.纸浆制造、造纸企业是否使用蒸气、明火直接加热钢瓶汽

化液氯。

4.日用玻璃、陶瓷制造企业采用预混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

（热发生炉煤气窑炉除外）的燃气总管是否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

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与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

5.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玻璃窑炉的冷却保护系统是否设置监

测报警装置。

6.使用非水性漆的调漆间、喷漆室是否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

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或者通风设施。

7.锂离子电池储存仓库是否对故障电池采取有效物理隔离

措施。



（六）纺织企业 2 条

1.纱、线、织物加工的烧毛、开幅、烘干等热定型工艺的汽

化室、燃气贮罐、储油罐、热媒炉，是否与生产加工等人员聚集

场所隔开或者单独设置。

2.保险粉、双氧水、次氯酸钠、亚氯酸钠、雕白粉（吊白块）

是否与禁忌物料混合储存，保险粉储存场所是否采取防水防潮措

施。

（七）粉尘涉爆企业 10 条

1.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否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

筑物内，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是否设有员工宿舍、会议室、办公

室、休息室等人员聚集场所。

2.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

爆炸危险的介质是否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建（构）筑物、不

同防火分区是否共用一套除尘系统、除尘系统是否互联互通。

3.干式除尘系统是否采取泄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

控措施。

4.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是否采用正压除尘方式，其他可

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是否采取火花探测消除

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5.除尘系统是否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是否采用干式巷道式

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6.铝镁等金属粉尘、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设置锁气



卸灰装置。

7.除尘器、收尘仓等划分为 20 区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电气

设备是否符合防爆要求。

8.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生机械点燃源的工艺设备前，是

否设置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

风管是否设置火花探测消除装置。

9.遇湿自燃金属粉尘收集、堆放、储存场所是否采取通风等

防止氢气积聚措施，干式收集、堆放、储存场所是否采取防水、

防潮措施。

10.是否落实粉尘清理制度，是否造成作业现场积尘严重。

（八）液氨制冷企业 2 条

1.包装、分割、产品整理场所的空调系统是否采用氨直接蒸

发制冷。

2.快速冻结装置是否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快速冻结装置

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是否超过 9 人。

（九）有限空间作业 2 条

1.是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是否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是否执行“先通风、再检测、

后作业”要求，作业现场是否设置监护人员。

（十）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 2 条

1.是否超量储存、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合理设置安全设



备、设施并保证正常使用。

2.是否按照重大危险源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落实风险管控措

施和隐患排查治理要求。

（十一）小微企业 3 条

1.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是否清楚本企业较大以

上安全风险和管控措施。

2.厂房、仓库内是否设置安全疏散通道。

3.是否开展应急逃生演练。

二、矿山

（一）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2条

1.是否无设计或未按设计进行生产建设。

2.是否擅自开采各种保安矿柱或其形式及参数劣于设计值；

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对生产形成的采空区进行处理。

3.是否配齐具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

仪和自救器。

4.是否及时填绘图，现状图与实际是否相符；安全出口是否

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设计要求；相邻矿山的井巷是否相互

贯通。

5.相邻矿山开采错动线重叠，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

施；开采错动线以内是否存在居民村庄，或存在重要设备设施时

未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6.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及复杂的矿井是否设立专门防治水



机构、配备探放水作业队伍或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水文地质类

型复杂的矿山关键巷道防水门设置与设计要求是否相符；排水系

统与设计要求是否相符，是否导致排水能力降低；在突水威胁区

域或可疑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是否进行探放水；受地表水倒灌威

胁的矿井在强降雨天气或其来水上游发生洪水期间，是否实施停

产撤人。

7.是否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8.具有严重地压条件，是否采取预防地压灾害措施；巷道或

者采场顶板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支护措施。

9.矿井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建立机械通风系统，或风速、风量、

风质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10.提升系统的防坠器、阻车器等安全保护装置或信号闭锁

措施是否失效；是否定期试验或检测检验。

11.一级负荷是否采用双回路或双电源供电，或单一电源是

否满足全部一级负荷需要；地面向井下供电的变压器或井下使用

的普通变压器是否采用中性接地。

12.承包单位是否转包其承揽的外包工程，分项承包单位是

否将其承揽的外包工程再次分包。

（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8 条

1.是否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2.是否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或分层的方式进行开采；工作

帮坡角是否大于设计工作帮坡角，或台阶（分层）高度超过设计



高度；是否擅自开采或破坏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岩柱和挂帮矿

体。

3.是否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采场边坡、排土场稳定性进

行评估；边坡是否存在滑移现象；上山道路坡度是否大于设计坡

度 10%以上。

4.封闭圈深度 30 米及以上的凹陷露天矿山，是否按照设计

要求建设防洪、排洪设施。

5.是否在雷雨天气实施爆破作业。

6.承包非煤矿山工程的单位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包括：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工程技术人员、主要

设备设施、安全教育培训和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或相应资质。

7.承包单位是否转包其承揽的外包工程，分项承包单位是否

将其承揽的外包工程再次分包。

8.是否无设计或未按设计进行生产建设。

（三）尾矿库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8 条

1.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是否进库。

2.库区和尾矿坝上是否存在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开采、

挖掘、爆破等活动。

3.坝体是否出现贯穿性横向裂缝，且出现较大范围管涌、流

土变形，坝体出现深层滑动迹象；坝体是否超过设计坝高，或超

设计库容储存尾矿。



4.坝外坡坡比是否陡于设计坡比；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是否

大于设计堆积上升速率；浸润线埋深是否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

安全是否超高和干滩长度小于设计规定。

5.是否按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坝体稳定性进行评

估。

6.排洪系统构筑物是否严重堵塞或坍塌，导致排水能力急剧

下降。

7.是否无设计或未按设计进行排尾或回采尾矿。

8.承包单位是否转包其承揽的外包工程，分项承包单位是否

将其承揽的外包工程再次分包。

三、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39 条

1.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

游配套装置是否实现自动化控制；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

装置是否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是否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

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是否投入使用。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是否经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3.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是否经安全条件审查。

4.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是否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

施工。

5.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是否依法办理危险化学品登

记，是否按规定办理登记变更手续等。



6.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是否规范使用“一书一签”传递危险

化学品危害信息情况。

7.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对含有一种及以上列入《危险

化学品目录》的组分，但整体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是否

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对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且

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是否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

8.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是否开展“三查四定”（查设计漏项、

查工程质量及隐患、查未完工程量；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定任务、

定人员、定时间、定措施限期完成），或者是否未落实整改“三

查四定”发现的问题即开展试生产。

9.是否建立并落实异常工况安全处置管理制度；异常工况现

场处置时，同一部位是否进行交叉作业；无关人员是否进入现场

处置危险区域；同一装置区内现场处置是否存在人员聚集。

10.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包括主要负责人不明确导致主要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不落实的）。变更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包括涉及重大危险源、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主要负责人、原

料、工艺路线、产品、关键设备方面发生的变化是否纳入变更管

理，或者在变更时是否进行安全风险分析等相关情形）；是否建

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包括是否建立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

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责任制，是否如实履职

等相关情形）。

11.是否按规定对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物料的危险化学品管



道（包括管件）定期进行检查、检测。

12.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物料的设备、管线及管件是否发生

泄漏，是否妥善处置再继续运行，或者打卡子是否带病运行、是

否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消除隐患。

13.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包

括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

否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

级及以上职称等相关情形）。

14.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是否按国家标准设置注水措施。

15.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是否正常投用。

16.是否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17.是否制定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特殊作

业是否履行许可手续；动火、受限空间作业是否按规定进行气体

分析；作业过程是否有人监护。

18.爆炸危险场所是否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19.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是否根据其生产、

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

设施、设备；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

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20.是否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

21.是否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



2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是否构建或者

是否有效运行。

23.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是否投用或是否处于正常

状态，长时间报警是否处置。

24.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是否按国家标准要

求设置检测报警装置。

25.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

储存设施的安全联锁摘除是否履行手续，或者是否及时恢复；苯

乙烯、丁二烯的聚合装置紧急终止剂加入管线上手动阀门是否处

于开启状态。

26.是否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是否向从业

人员通报（包括主要负责人是否进行安全风险承诺公告，或者承

诺公告与现场情况是否相符合、是否有虚假承诺等相关情形）。

27.油气储罐是否超温、超压、超液位操作和是否随意变更

储存介质；油气内浮顶储罐运行中浮盘是否落底；是否按国家标

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

互禁配物质是否混放混存；硝酸铵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

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包括是否根据《危险化学

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36894）等标准要求确定

硝酸铵最大储存量。硝酸铵库房间距离是否不足 50 米；固体硝

酸铵仓库周边 50 米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是否建有涉及

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是否散装储存和露天存放

固体硝酸铵等相关情形）。苯乙烯、丁二烯储运系统是否采取降



温设施，苯乙烯储存温度是否超过 20℃、丁二烯储存温度是否

超过 27℃。湿式气柜是否储存毒性为极度、高度危害的气体。

28.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专用仓

库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

29.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的精细化工生

产装置企业，是否开展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

评估，是否对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

或者是否落实评估建议。

30.是否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

检测、检验。

31.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

护距离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2.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是否依法经考核合格。

33.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是否实现

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

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是否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34.涉及硝化反应的装置（厂房）同一时间现场操作人员是

否超过 3 人。

35.液氯储存区是否设置密闭厂房和自动吸收系统。

36.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危险性、中毒危险性

的厂房（含装置或车间）和仓库内是否设置办公室、休息室、外

操室、巡检室。



37.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现场感知监

测监控设备设施是否正常运转。

38.氯乙烯气柜的进出口管道是否设远程紧急切断阀；氯乙

烯气柜的压力（钟罩内）、柜位高度是否能实现在线连续监测；

是否设置气柜压力、柜位等联锁。

39.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是否将危险化学品

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是否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

（二）烟花爆竹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9 条

1.是否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

烟花爆竹。

2.烟花爆竹单位是否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证。

3.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是否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证。

4.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是否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

营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

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5.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是否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

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

花爆竹。

6.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是否建立烟花爆竹买卖合同管理制度。

7.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是否按规定建立烟花爆竹流向管理制



度。

8.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是否执行合同管理、流向登记制度或者

按照规定应用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

9.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仓库内是否违反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储存烟花爆竹。

10.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是否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仓

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

11.烟花爆竹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是否超过零售许可

证载明范围。

12.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对假冒伪劣、过期、含有违禁药物以

及其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烟花爆竹是否及时、妥善销毁。

13.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是否采取措施消除留存过期及废弃的

烟花爆竹等危险废弃物。

14.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库房是否设置准确、清晰、醒目的定

员、定量、定级标识。

15.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是否建立从业人员、外来人员、车辆

出入库区登记制度。

16.是否允许未安装阻火装置等不具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规定安全条件的机动车辆进入库区。

17.批发企业库房是否超过核定人员、药量或者擅自改变设

计用途使用库房的；在仓库内是否进行拆箱、包装作业，将性质

不相容的物质混存。

18.批发企业是否按照设计用途、危险等级、核定药量使用



成品总库，并按规定堆码，分类分级存放，保持仓库内通道畅通，

准确记录药物和产品数量。是否禁止在仓库内进行拆箱、包装作

业。是否禁止将高危险等级物品储存在危险等级低的仓库。  

    19.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防范静电危害的措施是否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




